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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貨幣調控仍待完善 白票不白 抹黑是真

社 評 井水集

昨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介紹
了近年貨幣政策的動向，反映了中央對
宏觀調控的一些思路。他指貨幣調控可
分兩方面：總量調控及結構性引導，前
者由貨幣工具進行，後者由信貸導向進
行。貨幣調控決策將受到國內外因素決
定，近年由於國際環境變化的影響日大
，許多時更是由國際因素決定，但中國
經濟總量大人口多，故國內因素依然重
要。

貨幣調控確應兼有總量及結構雙目
標。前一段時間由於流動性過剩，總量
壓縮成了主目標，到今天總量壓縮經已
到位，故主目標應轉向加強結構引導，
並須密切配合財政開支投向，和政府的
各類產業及社會發展政策。中國銀行體
系一直注重信貸投放的政策導向，但具
體操作還須完善化。過多貸款進入房地
產及地方集資平台，便清楚顯示了缺陷
並留下了隱患。銀行的表外交易日增，
更顯示了逃避引導及監管的嚴重性。最
近中國着重引導信貸投向中小企業用意
良佳，但須注意風險監控，以免成了變
相的政策性貸款。有關貸款仍須嚴格對
質素的要求，不能因 「容忍」 更高的壞

帳率而濫貸。
中國作為經濟大國，貨幣及信貸供

應量大，再加上金融開放還未到位，跨
境資金流動受制，故基本上貨幣調控不
會全面及持久地受國際因素影響。過去
幾年的經驗也充分顯示此點。○七年末
實行 「從緊」 乃基於本國流動性過剩的
判斷，而當時國際形勢已開始惡化。○
九年的大放貸乃 「從緊」 引起的反彈，
雖然也受了國際不景氣影響：這引致中
國出口及經濟下滑。之後重新走上收緊
之路，與歐美等國的大放水背道而馳，
主要是為了控制濫貸遺禍。在這時候適
逢國際游資湧入，令央行要加大沖銷力
度，表面看調控操作受制於國外因素，
實際上卻反映了兩大本國的政策問題：
（一）中國的外匯管制並非如想像中的
密封而疏漏甚多。（二）爬行升值的匯
率政策推高了人民幣升值預期，導致更
多游資湧入，增加了貨幣調控難度。以
上也反映了貨幣調控大收大放周期所帶
來的折騰，希望今後不會重演。

周行長還介紹了一些貨幣調控工具
的運作情況，特別是指出存款準備金率

變動並非必然反映貨幣政策的收緊或放
寬取向。這主要是因為調校準備金率已
成了公開市場操作以外的重要沖銷工具
，好處是央行的付息成本較低，而且力
度頗大。因此調校決策要看跨境資金流
動狀況而定，近月資金偏向外流，便導
致了準備金率的下調。利率方面，周行
長指出同樣要看資金流向，因怕高息會
引入更多游資。這些問題又顯示升值預
期影響了貨幣調控工具（包括調息與調
準備金率）的運用，可能因而延長了出
現負利率的時間。顯然，今後必須更多
考慮匯率政策對貨幣調控的影響，以便
減低相互干擾。

尤值得注意者是周行長探討了銀行
息差及暴利等問題，指出兩者未必直接
相關：過去息差更高之時銀行卻有虧損
。利潤高可能與銀行營運轉變（如增加
非利息收入）有關，而銀行息差還可能
被人為壓低：民間借貸的息差便更為驚
人。在資金供應超量，信貸需求強旺且
風險較高時，息差自會升高。無論如何
，周行長的解述也顯示了中國貨幣政策
及金融體系，仍有諸多待改進之處。

特首選舉投票本月二十五日就要
舉行，反對派以及亂港傳媒繼前一陣
大事炒作兩位建制派候選人的負面新
聞後，近日再祭出 「最後一招」 曰：
投 「白票」 。

「白票」 也者，就是對所有候選
人都不投票，屆時投入票箱的一張選
票是沒有 「剔」 的。

按基本法 「附件一」 規定，候選
人必須取得選舉委員會的過半數票才
可當選。本屆選委一千二百人，即候
選人最少要獲得六○一票，才有可能
當選。而在報名期間，唐英年得三九
○提名票，梁振英得三○五票，與
「六○一」 都有一段不短的距離。另

一候選人何俊仁則有一八八個提名。
在此一嚴峻情況下，任何一張 「白票
」 的出現對兩位建制派候選人都是危
險的、具 「殺傷力」 的。

當然，選戰開始以來，圍繞兩位
建制派候選人的負面新聞 「層出不窮
」 ，包括近日鬧得滿城風雨的 「江湖
飯局」 ，一千二百名選委 「心中有氣
」 也是難免的；但有兩點事實他們必
須認真考慮：一是選委的責任，二是

「白票論」 者的居心。
首先，一千二百名選委來自四大

界別，其中來自工商金融和專業界別
的，最少代表三十二萬名業界選民；
來自政界的，代表性就更廣泛了，光
是三十位立法會直選議員和數十位直
選區議員，不代表全港市民最少也代
表了絕大部分選民，他們肩負起 「間
接直選」 的重責，要為未來四年的香
港選出一位 「領路人」 ，這手中一票
，能讓它 「白」 麼？

更重要的是， 「白票論」 是由反
對派和抗中亂港傳媒所提出和大肆鼓
吹的。他們為什麼要大叫投白票？是
不滿唐英年或梁振英嗎？是代表社會
公義和廉潔選舉嗎？答案都不是。他
們鼓吹 「白票論」 的唯一目的，是要
製造 「流選」 、製造失敗，從而往特
首選舉這一重大憲制規定上抹黑，往
「一國兩制」 臉上 「抹黑」 ，如此而

已，豈有他哉！
「白票」 是表面，實質是 「抹黑

」 。所有有責任感的選委又豈能放棄
自己的權利和責任？ 「白
票論」 者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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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日來，圍繞即將提請全
國人大審議的刑事訴訟法草案
，公眾展開了熱烈討論。稱讚
其體現法律進步者有之，憂慮
其對 「秘密拘捕」網開一面者
亦有之。

按說，刑訴法草案將拘留
而不通知家屬的情形，具體明
確地限用於 「涉嫌危害國家安
全和恐怖活動犯罪」特殊案例
上，對社會絕大多數人的公民
權利並沒有實際影響。畢竟，
涉嫌參與危害國家安全和恐怖
活動而觸犯刑律的公民百中無
一。但是，輿論對此作出的強
烈反彈仍值得深思，其背後反
映出來的，更多的是普通市民
面對強大權力的本能恐懼和權
利焦慮。

近幾年，官方媒體陸續披
露了許多沒有合理解釋而讓公
眾倍感糾結的司法怪象，例如
「躲貓貓死」、 「喝水死」、
「做夢死」等事件，例如佘祥

林、趙作海的冤案，例如對網
民或記者進行的 「跨省追捕」
，無一不讓人感到，法治陽光
並未普照複雜的現實。近期有
媒體報道，2011 年 2 月 22 日，

旅遊車司機陽筱忠被廣西桂林陽朔縣公安局拘捕
，並以涉嫌故意殺人和敲詐勒索罪審訊關押長達
93 天，直至同年 5 月 25 日才被無罪釋放。其間
，陽朔縣公安局並沒有按規定在 24 小時內製作
《拘留通知書》送達陽筱忠的家屬或者單位。這
一案例，顯然證明了 「秘密拘捕」的違規行為在
基層執法中現實存在着。

正因為不斷有這些司法機關有法不依、違規
辦案的惡例，才形成和加深了公眾對司法機關濫
權的恐懼，進而擔心明文允許 「秘密拘捕」留一
扇方便之門後，難保不會擴大為公權力對國家公
民肆無忌憚的 「合法傷害」。法律預留 「缺口」
，又缺乏外部監督，誰能保證自己不會成為第二
個孫志剛、佘祥林和趙作海，誰又能說這樣的擔
心只是杞人憂天？

就這次刑訴法修例而言，或許草案中已體現
了許多法治進步，但既然仍有一個地方引發了公
眾的強烈憂慮，當局便應該認真地聽一聽。

【本報北京十二日電】

【本報訊】 「去年，全國法院受理民間借貸糾紛
案件60萬餘件（浙江9萬餘件），較2010年上升38%
，涉案金額 1143 億元。」在 12 日的全國人大浙江代
表團全體會議上，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高院院長齊
奇報出的這組數據 「語驚四座」，他再次呼籲，制定
民間借貸法律法規應該 「加速度」。

據中新社報道， 「民間借貸存在交易較隱蔽、風
險不易控制的特色，且正常的民間借貸通常和非法集
資等刑事犯罪活動交織，這會引發一些區域性的金融
風險，影響社會穩定。」來自於民間資本充沛的浙江
，齊奇對於風險有着清晰的認識。

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來浙江團參加審議就說，民
間資本是 「水」，在地下暗流湧動， 「我們就打井抽
水嘛」。這句話引發代表的共鳴，不少代表都疾呼：
規範民間融資行為，讓民間借貸浮出水面，使其陽光
化、法制化。

在齊奇看來，應當規範民間金融，使其成為中國
市場化大金融體系的一個部分。

在民營經濟發達的浙江省代表團，全國人大代表
在審議報告時討論最多的話題之一就是民間借貸，趙
林中、周曉光、南存輝、尤小平、楊成濤、王小同、
張劍星等多名全國人大代表提出議案、建議國家制定
民間借貸方面的法律法規，引導民間借貸陽光化、法
制化。

齊奇建議，要盡快出台《放貸人條例》或其他規
範經營性的民間借貸關係的法律法規。需要對這部分
借貸人的資格、資金來源、貸款額度、利率、擔保、
登記備案，以及必要的監管等作出規定。它區別於生
活消費性的民間借貸（可以由《民法通則》和《合同
法》調整）。

齊奇還建議：從立法層面進一步明確民間借貸的
利率標準。他認為，民間借貸利率不得高於銀行4倍

的規定已落後了。
據了解，目前銀行借貸利率約為8.5%，而在浙江

溫州等地，有牌照的小額貸款公司約為35%，民間借
貸的利率會更高一些。

齊奇表示，我們會緊跟浙江省新一輪的金融改革
，依法支持地方的金融創新舉措。總結浙江法院民間
借貸糾紛的審判實踐經驗，也為制定相關司法解釋積
極提出修改建議，供最高法院參考。

溫州半年百人非法集資被拘
據《法制日報》報道，溫州經濟出現借貸危機後

一年多時間來，至少有10人因此自殺、200人出逃、
284人被刑事拘留。

統計數據同時表明，自2011年下半年至今，溫州
共 107 人因非法集資被刑拘，涉案金額 128 億元人民
幣。

「異地監視居住的實質是 『雙規』合法化和擴大
化」，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如是評價修改
後的刑訴法73條，提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不受《看守
所條例》的限制存在失控隱患。

陳衛東表示，首先，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不是刑訴
法修正案的新發明創造，原有的刑訴法就已明確規定
可指定監視居所。其次，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嚴格限制
在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和特別重大的賄
賂犯罪三種犯罪。 「危害國家安全犯罪和恐怖犯罪都
是非常極端且後果特別嚴重的犯罪，危害的是整個國
家的安全和不特定公民的人身安全。對這些犯罪嚴厲
打擊或者說對這些犯罪嫌疑人的權利予以一定的限制
，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廣大人民的權利。」

針對人們對危害國家安全罪擴大化、 「因言獲罪
」的擔憂，陳衛東解釋，刑法分則第一章對危害國家
安全罪進行了明確的規定，指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
會主義制度，具危害國家安全性質的犯罪。 「它的界
限和犯罪構成要件是非常清楚的，沒有因言獲罪的規
定。」陳衛東強調，危害國家安全罪有明確的犯罪主
觀要件，或者過失或者故意；犯罪客觀要件，包括犯
罪的行為和所產生的社會危害後果。 「沒有犯罪行為
、沒有危害後果，只是發表一些不同言論甚至持不同
的政見，不是刑法所追責的範圍。」

為取代 「雙規」 創造條件
「至於賄賂犯罪，它的犯罪分子往往具有位高權

重、社會關係複雜，反偵查能力和獲取反偵查信息的
能力非常強等特點，為了更好地打擊這種犯罪，實行

這樣的限制對反腐敗是必要的，與人民群眾嚴懲腐敗
的要求也是脗合的。」陳衛東說，目前主要通過 「雙
規」來處理腐敗犯罪，而 「雙規」不在法律規範內卻
在實踐中被認為行之有效，這種兩難的狀況長期存在
。本次刑訴法修改對其設定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實際
上是為取代 「雙規」在法律上創造條件。 「從法治發
展的角度，對規範 『雙規』應該肯定。」

後續監督尚需完善
「當然，指定的居所在哪裡，將來如何對它進行

監督，如何限制他們的權力，這是需要探討的。」陳
衛東說， 「73條」也規定檢察院要對指定居所監視居

住實行監督，但如何進行監督也是擺在檢察系統面前
的一個課題，不管以什麼形式，檢察機關都不能在監
督上失控。此外， 「73 條」亦規定 24 小時內要全部
通知被監視居住人的家屬，家屬知道被關押在哪、律
師也可以會見，這些權利加起來或能化解這個制度可
能帶來的負面影響。

「制度本身設計的初衷是好的，可以先通過，再
逐步通過司法解釋和後續的監督來完善。」陳衛東稱
，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 「居所」一定不是一個秘密的
居所，不是一個家屬、律師都不知道的居所，但怎麼
指定、在哪裡指定是下一步必須明確的，應通過司法
解釋來明確規定。

今年 「兩會」 的一項重要議程是審議
刑訴法修正案草案。最近幾天，民間和學
界頻現暫緩表決刑訴法的呼籲，爭議的焦
點集中在規範 「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的第
73條。中國人民大學訴訟制度與司法改革
研究中心主任陳衛東今天在接受大公報採
訪時表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 「居所」
一定不是一個秘密的居所，監視居住在24
小時內須通知家屬。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十二日電】

▲今年 「兩會」 的一項重要議程是審議刑訴法修正案草案 中通社

全國兩會正在北
京召開，會場內外，
處處活躍着攝影記者
的身影：他們起早貪
黑，扛着長槍短炮，穿梭
於各個角落，或登高俯拍，或
伏地仰拍，為讀者留下一個個
精彩瞬間。圖為正在跟隨抓拍
的攝影記者。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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